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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仲铜方壶

出自M2009 虢仲墓，通高 48 厘米、
口长 17 厘米、口宽 12.1厘米、腹长 28.7
厘米、腹宽 20 厘米、圈足长 23.2 厘米、
圈足宽 16.7 厘米。上有盖，盖顶镶嵌长
方形握手，深子口。器身为母口略外
敞，方唇，长颈，颈部两侧各饰一对称
的长鼻龙首耳，龙舌下弯并衔接一扁体
圆环。腹部下垂，底部近平，高圈足。
握手顶部以椭方形凸饰为中心饰卷云
纹，握手饰一周“S”形平目窃曲纹，

盖面与颈部各饰一周波曲纹，龙首耳所
衔扁环的正面饰一周凸弦纹，上、下腹
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作地纹的前垂冠凸
目凤鸟纹，在上腹部者昂首相对，在下
腹部者回首相背，在这四组凤鸟纹之间
界以条带状凸栏线与菱形或三角形凸
饰，圈足饰斜角“C”形无目窃曲纹。
盖口外与颈部内壁均铸有竖款排列的铭
文，其内容、字数相同，字体、字形略
有不同。盖铭文的行款为自左向右，器
内壁的行款为自右向左，共二行 5 字，
即“虢中 （仲） 乍 （作） 旅壶”。

凤鸟纹铜方壶

出自 M2012 梁姬墓，通高 48.6 厘
米、口长 16.2 厘米、口宽 11.4 厘米、腹
长 27.4 厘米、腹宽 27.4 厘米、圈足长
23.2 厘米、圈足宽 18 厘米。上有高盖，
顶有椭方形握手，深子口。器为椭方
体，口微敞，长颈较粗，颈部附一对称
的半环形龙首衔环双耳，垂腹，大圈
足。盖顶握手内部装饰有 S 形凸目窃曲
纹，握手周围则饰以波曲纹，盖表面
四 周 与 颈 下 部 均 饰 有 垂 冠 相 对 凤 鸟
纹 ， 颈 上 部 则 饰 以 “C” 形 卷 云 纹 。
腹部则以“十”形宽带凸饰为界，巧
妙 地 将 腹 部 分 割 成 八 块 ， 每 块 内 部
均 饰 有 象 征 吉 祥 的 垂 冠 大 凤 鸟 纹 ，
圈 足 及 耳 环 正面皆装饰有斜角“C”
形云纹。

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壶，可分
为铜方壶和铜圆壶两种。墓中随葬的
实用性铜方壶或铜圆壶均成对出现，
除极个别外，每对铜壶的形制、大小
和装饰纹样基本相同。其中铜方壶造
型端庄大气，整体呈规整方形，腹部
微鼓，圈足略外撇，盖顶设有捉手，
颈部两侧配以对称的半圆形系耳。这
种设计不仅体现了西周时期对几何形
态的精准把握，还通过方形的稳定性
传达出一种庄重与威严。铜方壶的纹
饰 精 美 复 杂 ， 常 见 有 龙 首 纹 、 凤 鸟
纹、垂鳞纹、重环纹、波曲纹、卷云
纹和三角纹等，这些纹饰相互交织，

线条流畅且富有层次感，体现了当时
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而铜圆壶
则 以 其 柔 和 的 曲 线 和 流 畅 的 造 型 著
称，其整体呈圆形，腹部圆润，圈足
较高，盖顶有捉手，颈部两侧也有对
称的系耳。圆壶以灵动之姿，与铜方
壶的庄重沉稳形成鲜明对照。其纹饰
同样精美绝伦，以窃曲纹之曲折、垂
鳞纹之细腻、重环纹之繁复、波曲纹
之柔美为主，共同编织出一种柔和、
优雅韵味的画卷。无论是铜方壶还是
铜圆壶，都是西周时期青铜艺术的典
范，其设计和制作既体现了当时工匠
们的高超技艺，也反映出西周社会对
美的追求和审美观念的形成。

在周代，铜壶的使用严格遵循着等
级规定，如同列鼎制度所示，不同等级
的贵族使用不同数量和规格的铜壶。从
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壶来看，不同等级墓
葬中，铜壶数量及组合各异，高等级墓
葬中出土铜壶众多，常与鼎、簋等礼器
相伴，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这种差异
化的随葬制度反映了西周时期森严的等
级秩序。此外，部分铜壶上还铸有铭
文，如虢仲铜圆壶和铜方壶、虢姜铜圆
壶、虢季铜方壶等，这些铜壶上的铭文
记录了器物的制作时间和制作者信息，
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
线索。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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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惊叹于焦作汉代陶仓楼的精妙时，一个核
心问题随之浮现：为何是焦作？为何这片土地能成为
这类国之瑰宝的“主产地”？答案，深藏在焦作独特
的历史地理密码之中。这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
完美邂逅，让陶仓楼这部立体的史诗在此写下了最灿
烂的华章。

王畿之地，得风气之先

焦作地区，汉代属河内郡，与河南郡（洛阳所在）、
河东郡并称为“三河”，地处“天下之中”，是拱卫京师的
战略要地。

毗邻帝都，而非帝都本身。东汉定都洛阳，焦作（山
阳）与其隔河相望，是名副其实的京畿之地。这种“一步
之遥”的地理关系，让焦作的贵族与豪强既能敏锐感知
中央的丧葬风尚，又不必完全受制于都城的礼制规范，
从而获得了想象和创新的空间。

信息枢纽与地域孵化器。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
的交通枢纽，焦作不仅是信息往来的要冲，更是一个强
大的“文化孵化器”。考古发现表明，陶仓楼的彩绘主题
与洛阳地区墓葬壁画有着明显差异，这正是河内豪强在
吸收中央文化精髓后，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创造性转化的
明证。

经济富庶，有厚葬之资

高规格的明器，必然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
焦作正是汉代的“经济强区”。

“土地小狭，民人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
中精准概括了河内郡的特点。地少人稠，促使民众必须
精耕细作、善于经营，从而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北方水乡”与帝国粮仓。与今日印象不同，古河内
郡得益于太行山涌出的丰富泉水，河网密布，灌溉便
利，农业发达，是帝国的粮仓之一。早在西汉《盐铁论》
中便被描述为民众“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
给”的富庶之地。至东汉初年，更是在战乱中独善其身，
被誉为“城邑完全，仓廪实”（《后汉书·冯异传》）。而据

《后汉书·安帝纪》记载：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朝廷曾
专门下诏，命“三辅、河内、河东……各修理旧渠，通利水
道，以溉公私田畴”，这直接证明了官方对当地水利建
设的重视。

庄园经济沃土。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催生了
强大的庄园经济。这种庄园在汉代典籍中被称为“庄
园”或“田宅”，是一种“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
（引自汉代政论家崔寔的《政论》）的独立王国。在焦作
所在的河内郡，这种经济模式有着极其具体的体现，温
县的司马懿家族，正是从当地庞大的庄园中崛起的典
型代表。其家族在东汉末年已是“天下豪右”，拥有足以
支撑其政治军事野心的经济与武装基础。因此，陶仓楼
绝非单纯的建筑模型，它正是这种自给自足、拥兵自守
的庄园经济的微缩象征。

贵族渊薮，有需求之盛

这片富庶的“河内”沃土，在汉代四百年间，并非
普通的行政区域，而是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高等级贵
族聚居区。

绵延不绝的王侯封邑。焦作的贵族传统源远流长。
从西汉的济川王刘参（汉文帝之子）等宗室封王，到东
汉光武帝分封于此的开国勋贵，再到东汉末代皇帝汉
献帝刘协作为“山阳公”定居于此，形成了绵延不绝的

贵族传统。这意味着，焦作地区在整整四百年间，始终
是汉代权力与财富的核心圈层之一。这些王侯贵族极
其庞大的家族、僚属集团，不仅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力，
更构成了一个对高端物质文化有持续、稳定需求的顶
级市场。

身份象征。对于这个独特的阶层而言，丧葬绝非私
事，而是一场关乎家族地位与政治身份的终极展示。他
们需要一种超越寻常、极具辨识度的器物，来宣告其在
冥界的权势与尊严。因此，将生前掌管的核心资产——
集仓储、居住、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庄园楼阁，制成规模
宏大、结构复杂的陶仓楼带入地下，便成为彰显身份、
权力与财富的“视觉宣言”：高耸的楼体是其地方统治
权的象征，庞大的粮仓是其经济实力的展示，完整的院
落与附属建筑是其治理下井井有条的微观社会。

正是在这种持续而强烈的需求驱动下，焦作的工
匠们才得以不断精进技艺，最终将陶仓楼这一艺术形
式，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它是两汉四百年河内
郡贵族文化的结晶，更是那个时代顶级阶层价值观最
直观的物化体现。

物产丰饶，有制造之基

独特的需求还需要相应的制造能力来支撑，而焦
作恰好具备这最后的关键要素。

优质原料。焦作北部的太行山前，蕴藏着丰富的
优质陶土资源。后世 《修武县志》 盛赞其“陶埴之
利，甲于一郡”，而《河内县志》更明确记载当地陶器

“取给于山前之粘土”。这一记载得到了考古与地质学
的双重印证：山阳故城周边汉代陶窑遗址的发现，以
及现代勘探确认的月山一带优质黏土矿藏，共同证明
了本地原料足以提供烧制陶仓楼这类大型、复杂陶器
所需的上佳胎体。

能源保障。当地蕴藏的丰富煤炭资源，是成就陶
仓楼的关键。北魏《水经注》便明确记载焦作“山有石
炭”，其开采利用历史足以追溯至汉代。与木材相比，煤
炭能提供持续稳定的 1200℃以上高温，这正是烧制近
两米高、结构复杂且不变形的大型陶楼必须突破的“技
术壁垒”。

工匠集群。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在焦
作待王、山阳故城等地发现的汉代陶窑遗址及相关废
品，证实了陶仓楼为本地烧造。其构件呈现的高度标准
化，以及分段烧制、拼接组装的复杂工艺，共同指向一
个拥有精细分工的成熟手工业体系。正是这套植根于
本地的完整产业链，赋予了焦作陶仓楼其他地方难以
匹敌的规模化生产优势与持续创新能力。

“何以焦作？”答案正在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逻
辑：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京畿重地，催生了发达的
庄园经济与庞大的贵族群体，产生了对高规格明器的
极致需求，而本地的优质陶土与煤炭资源，最终为这种
需求的实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保障。

于是，当所有得天独厚的要素在此汇聚，历史的聚
光灯照亮了焦作。这里，不仅是汉代陶仓楼分布最集
中、谱系最完整的“核心产区”，更以其结构复杂、规模
宏大的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确立了其在陶仓楼艺术
中无可争议的巅峰地位。尽管其他地区亦有陶仓楼出
土，但焦作在数量、形制复杂度与工艺高度上的绝对优
势，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仓楼之乡”。今天我们凝视
的，早已超越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而是一个时代的物质
文明巅峰与其精神追求的完美结晶。焦作陶仓楼，正是
我们读懂汉代中原气象的文明坐标。

（作者单位：焦作市博物馆）

魏晋六朝是中国人逐步发现美的时期。汉时
绘画“成教化，助人伦”之用仍占主流，但绘画审美
怡情之用也逐渐改变着画家与画论家看待绘事的
方式。画家在技法运用上的大幅进步，使对应的绘
画审美范畴也产生了新的观念边界，并由画论家
划定。在六朝时代玄佛思想交织的文化背景下，伴
随着“神灭与否”的理念论争，对绘画之“神”的审
美观照成为传统美学理论世界颇具哲思意味的事
件之一。

顾恺之与宗炳同为六朝画论巨擘，一位以人
物画立说，一位以山水画开宗，二者皆以“神”为核
心范畴构建其绘画理论，然其内涵与指向却大异
其趣。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聚焦于人物画领域，将

“神”凝练于点睛之中，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情态的
捕捉。在瓦棺寺，顾恺之绘维摩诘像时将“点睛”
留在最后，就是为了让世人一睹他轻点画像双眸
时“逮神”的一瞬。而宗炳的“畅神”之说，则将

“神”拓展至山水自然，构建了一套“山水有灵”的
观照与创作体系。探讨二人“神”说异同及其思想
源流，对理解六朝绘画美学思想由“形”及“神”、由

“人物”至“山水”、由“目观”到“心识”的转变颇有
裨益。

点睛之“神”：顾恺之的技艺理性与形神合一

张怀瓘提出“象人之美……顾（恺之）得其
神”，顾恺之则在《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等文中反
复强调“神气”“传神”的重要性。他说：“凡画，人最
难……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所谓“阿堵”，即指
眼睛。他认为绘画之妙不在形体之妍蚩，而在于眼
中之所蕴。画人时，“有一毫之失，则神气与之俱变
矣。”在他看来，点睛不仅是一种技法，更是捕捉生
命气韵的过程。

顾恺之对点睛的执着，与当时大起浮屠的时
代背景存在文化呼应。佛造像注重“开目”仪式，认为点睛是赋予人造之
像以灵性的最后一步。顾恺之虽非佛徒，却身处佛教美术繁盛的时代，
这种重视“目”的思想无疑影响了他的艺术观。“观照”“般若照见”之说，
强调以智慧之眼洞察万物本性，与顾恺之“传神写照”之意在精神上相
通。顾氏之“照”，虽非直接引自佛经，却与“观照”一词的内涵同构：皆重
在以心悟形、以形现神。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顾恺之认为人的身体并非“神”的载
体，真正决定画作生命力的，是“以形写神”的心手合一。其“迁想妙得”
观进一步说明，艺术创作既需理性观察，又需灵性领悟。绘者在心中迁
想，乃以想象延伸实景，在形与神之间建立感应。

然而，顾恺之的“神”仍属经验范畴的存在，是可见、可写、可逮的。
他强调绘画的“技艺理性”，以人之神为核心，将艺术的灵性建立在人格
与气韵的再现上。正因如此，顾恺之所代表的“传神”论，是一种以内在
心理经验为基础的“形神合一”美学，是艺术对人之灵气的探求与阐发。

应目之“神”：宗炳的心识观与审美超越

宗炳所处的南朝宋时代与顾恺之生活的东晋时代并不遥远，因此
人像画依然是绘事主流。但由于谢灵运等诗人将山水从玄言的附庸中
解放出来，也引得当时的绘画主体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作为其密友的宗
炳，在这种审美转向下，逐渐将绘画的视野投向仅作为主流人像画背景
的山川与自然。

“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这是顾恺之对摹山的经验主义谈，也
间接说明山水本无“神”。与顾恺之不同，宗炳的“神”观可以看作是对顾
恺之“神”观的抽象延展，其植根于体悟玄思与身向山川的某种结合。宗
炳曾在庐山拜慧远，研习佛经，也曾隐居江陵，与何承天辩黑白，论形
神。他提出“神可以观”与“应目会心”的创作原则，并认为：“夫以应目会
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在
宗炳看来，山水具有灵性，“质有而趣灵”。画中山水不似人身，仅靠外在
地描摹，既逮不到山的“五官”，也寻不出水的灵韵。但以“应目会心”之
方式，便能与自然互感互应，与山川“四目相对”。绘画的“神”，并非存在
于物象本身，而是在“目”与“心”的交互中生成。宗炳以“火焰之喻”说明
此理：“皆心用乃识，必用用妙接，识识妙续，如火之炎炎卽而成焰耳。”
人之识与物之灵在感应中续生不灭，这正是他所谓“神识”的哲思经纬。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首提“畅神”：“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
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他将“畅神”置于“以形媚道”的框架
下，认为山水之观不应止于类比人之品德，而应在“无功利”的纯粹欣赏
中实现精神超越。同时，心向山川的美学观使宗炳谢绝了其师慧远发自
佛门的教条邀约，他用自己的眼睛感性而谨慎地对自然之物进行诉诸
感官的审视，并在那一刻与同为画论家的顾恺之在艺术上达成了类如
互文的默契。

顾恺之与宗炳，一位将“神”锚定于人物的眼睛中，另一位则将
“神”释怀于山水天地间。这场围绕“神”的定位之辩，不仅是绘画题材的
争论，更是两种不同哲学观、世界观在艺术领域的对谈。正如宗炳所言：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目与心在感
性世界的悠然交汇，方能引发画家之内在灵感，而这正是一种形尽而神
存，心悟而道明的审美体验。

思想语境：“目观”与“心识”的双重回响

顾恺之与宗炳之“神”论皆置身于“神灭与否”的时代辩题。顾恺
之以“神不灭”确立艺术的精神延续，认为“传神”即传人之“灵”；宗炳
则以“形尽神存”将玄佛之理转化为美学信念，认为山水之灵不随形
散。这种共识使二人共享一个时代命题：以绘画突破视觉之桎梏，抗衡
身体之有限。

二人的分野，实质上反映了士人精神的两种取向：一种是以人物入
道，以技入神；一种是以自然观心，以心合道。前者以“形神论”为核心，
后者以“心物感通”为旨归。两者合而观之，恰是魏晋南北朝艺术思想演
进中不能磨灭的缩影。

“点睛”与“应目”之辩，不仅展现了两位同时代传世画论家的理
念分野，更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由“于形”到“在心”再到“再塑
形”的破立循环。从顾恺之到宗炳，绘画不再仅是摹写形貌的技艺，而
成为心灵与自然感通的实践。宗炳所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正是
这一心灵观照的象征。

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将中国人物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
奠定了“气韵生动”的准则；而宗炳的“畅神”之说则为后世山水画的勃
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使山水画从背景走向前台，成为文人寄托理
想、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理论共同构成了六朝画论的不朽篇
章，也奠定了绘画理论通往下一时代的理念之基。

魏晋六朝，是画笔中走骨行韵的畅我时代，也是美真正从思觉处植
根中华的时代。时过境迁，彼时画作早已不复，存者仅余摹本；境遇离
乱，当时文人多遭离乱，难以形成论美的高维格局。东晋顾恺之认为作
画时“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将中国古代关于“神”存问题引入早期
画论的话语体系；刘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以山水为媒，提出“应目会
心”“畅神”“神超理得”等命题，将“神”置于审美与玄佛思想交织的宏阔
视域。可见六朝画论不仅记录了当时画者对于绘画本身的思考，也为后
世研究六朝艺术审美打开了重要的旁瞻之门。

［本文系2024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宗炳画论美
学观与魏晋六朝佛教关系研究”（项目号：2024XWH1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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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以 焦 作 ？
——解码汉代陶仓楼的“核心产区”

王磊 王君

四层彩绘陶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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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仓楼墙体彩绘“蛟龙出海”

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 七层连阁式陶仓楼陶仓楼墙体彩绘“虎食旱魃”


